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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24-033 半年度报告摘要20242024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变更前的股票简称（如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电话

电子信箱

世联行

深圳证券交易所

无

董事会秘书

吴惠明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 号
罗湖商务中心 15楼

0755-22162688
info@worldunion.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胡迁

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2028 号
罗湖商务中心15 楼

0755-22162588
info@worldunion.com.cn

002285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1,215,816,229.34
15,184,238.34

-52,555,331.29
-121,095,852.97

0.01
0.01

0.50%
本报告期末

4,970,127,930.33
3,056,362,872.29

上年同期

1,929,845,071.36
29,003,758.02

-12,172,114.91
224,676,536.64

0.01
0.01

0.86%
上年度末

5,388,640,687.70
3,041,174,495.7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37.00%
-47.65%

-331.77%
-153.90%

0.00%
0.00%

-0.36%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7.77%
0.50%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世联地产顾问（中国）
有限公司

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
公司

乌鲁木齐卓群创展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深圳众志联高投资管
理合伙企业（有限合
伙）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
司

陈劲松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南方中证全
指房地产交易型开放
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杨勇

南方基金－农业银
行－南方中证金融资
产管理计划

#王连伟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
明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
有）

股东性质

境外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内非国有法
人

境外法人

境外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内自然人

56,570

持股比例

30.27%
16.26%

2.32%

2.20%

1.44%
0.92%

0.60%

0.40%
0.36%
0.34%

1、大横琴为公司单一拥有表决权比例最高的股东，为公司控股股
东。2、已知大横琴与世联中国、陈劲松不存在关联关系；陈劲松
为世联中国实际控制人之一。

#王连伟持有的股份为投资者信用证券账户持有。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603,238,739
324,077,841

46,172,955

43,789,157

28,631,728
18,299,610

12,041,200

8,000,020
7,167,520
6,749,702

持 有 有 限
售 条 件 的
股份数量

0
0

0

0

0
13,724,707

0

0
0
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数量

0
0

0

0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胡嘉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24-031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0日
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董事，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到董事
11名，实际到会董事11名；3名监事列席本次会议。会议由董事长胡嘉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
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董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该议案已于2024年8月20日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同时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的《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授信期限1年,主要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包括发放员工工资或置换
他行同等用途的贷款，可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1)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

（2）房产抵押，以位于①全资子公司杭州三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持有杭州市西湖区百家园61号1-2幢及浙
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百家园路 61号土地②成都市青羊区百瑞二路 338号 3栋 4层 403-412号/414-
428号、5层501-505号/507-509号/511-519号/521-528号、6层602-604号606-607/609号/611-616号/618-
619号/621-628号、7层702-709号/712-718号/721-728号、10层1008号、12层1203-1216号/ 1219-1228号、
13层1302-1316号/1318-1328号单位提供抵押。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可以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向中国
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贷款。上述授信的品种、利息、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
协商确定。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胡嘉先生、联席董事长陈劲松先生或总经理朱江先生代表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进
行审阅及签署相关合同并加盖公章；同意授权总经理朱江先生或集团财务总监陈志聪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授
信额度内提款的相关合同文本，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注：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该授
信额度于2024年07月25日到期，本次提交审议的议案系该授信额度的续借申请。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担保方式为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授信
期限1年，用于日常经营资金周转和归还金融机构贷款。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可以在上述授信额度
内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贷款。上述授信的利息、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协商确
定。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胡嘉先生、联席董事长陈劲松先生或总经理朱江先生代表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进
行审阅及签署相关合同并加盖公章；同意授权总经理朱江先生或集团财务总监陈志聪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授
信额度内提款的相关合同文本，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注：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整的综合授信
额度，该授信额度于2024年01月18日到期，本次提交审议的议案系该授信额度的续借申请。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悠租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悠租云”）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人民币不超过叁佰万元整，
授信期限1年，用于日常经营资金周转。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悠租云可以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向光大银行
广州分行申请贷款。上述授信的利息、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悠租云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协商确定。

同意全资子公司悠租云授权法定代表人黄俊先生代表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进行审阅及签署相关合同
并加盖公章；同意授权集团财务总监陈志聪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授信额度内提款的相关合同文本，由此产生
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全文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的《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已于2024年8月20日经审计委员会审议通过，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2024年8月）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表决结果：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证券代码：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24-032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通知于2024年8月20日
以邮件和电话方式送达各位监事，会议于2024年8月28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会议室举行。会议应出席监
事3人，实际出席监事3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袁鸿昌先生主持。会议的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与会监事经认真审议，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2024年半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经审核，监事会认为董事会编制和审核《2024年半年度报告》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

的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地反映了公司2024年半年度的实际情况，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024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详见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2024年半年度报告摘
要》同时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的《证券时报》。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以下简称“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授信期限1年,主要用于公司流动资金周转，包括发放员工工资或置换
他行同等用途的贷款，可循环使用，担保方式为(1)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
（2）房产抵押，以位于①全资子公司杭州三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持有杭州市西湖区百家园61号1-2幢及浙
江省杭州市西湖区留下街道百家园路 61号土地②成都市青羊区百瑞二路 338号 3栋 4层 403-412号/414-
428号、5层501-505号/507-509号/511-519号/521-528号、6层602-604号606-607/609号/611-616号/618-
619号/621-628号、7层702-709号/712-718号/721-728号、10层1008号、12层1203-1216号/ 1219-1228号、
13层1302-1316号/1318-1328号单位提供抵押。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可以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向中国
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贷款。上述授信的品种、利息、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
协商确定。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胡嘉先生、联席董事长陈劲松先生或总经理朱江先生代表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进
行审阅及签署相关合同并加盖公章；同意授权总经理朱江先生或集团财务总监陈志聪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授
信额度内提款的相关合同文本，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注：公司于2023年10月2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人民币贰亿元整的综合授信额度，该授
信额度于2024年07月25日到期，本次提交审议的议案系该授信额度的续借申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担保方式为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授信
期限1年，用于日常经营资金周转和归还金融机构贷款。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可以在上述授信额度
内向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贷款。上述授信的利息、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公司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协商确
定。

同意授权法定代表人胡嘉先生、联席董事长陈劲松先生或总经理朱江先生代表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进
行审阅及签署相关合同并加盖公章；同意授权总经理朱江先生或集团财务总监陈志聪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授
信额度内提款的相关合同文本，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注：公司于2022年12月12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人民币壹亿元整的综合授信
额度，该授信额度于2024年01月18日到期，本次提交审议的议案系该授信额度的续借申请。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
同意公司全资子公司珠海横琴悠租云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悠租云”）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免担保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人民币不超过叁佰万元整，
授信期限1年，用于日常经营资金周转。根据经营业务的需要，公司可以在上述授信额度内向光大银行广
州分行申请贷款。上述授信的利息、费用和利率等条件由悠租云与光大银行广州分行协商确定。

同意全资子公司悠租云授权法定代表人黄俊先生代表公司对上述授信额度进行审阅及签署相关合同
并加盖公章；同意授权集团财务总监陈志聪先生代表公司签署授信额度内提款的相关合同文本，由此产生
的法律、经济责任全部由公司承担。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全文刊登于2024年8月29日的《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

（2024年8月）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选聘（含续聘、改聘，下同）会计师事务

所的行为，切实维护股东利益，提高审计工作和财务信息的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国有企业、
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以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称选聘会计师事务所，是指公司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要求，聘任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财
务会计报告发表审计意见、出具审计报告的行为。公司聘任会计师事务所从事除财务会计报告审计之外的
其他法定审计业务的，可以参照本制度执行。

第三条 公司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应由审计委员会审议同意后，提交董事会审议，由股东大会决
定。公司不得在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决定前聘用或解聘会计师事务所。

第四条 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公司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股东大会决定前，向公
司指定会计师事务所，也不得干预审计委员会独立履行审核职责。

第二章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要求
第五条 公司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备国家行业主管部门和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开展证券期

货相关业务所需的执业资格；
（二）依法成立并具有固定的经营场所、健全的组织机构和完善的内部管理与控制制度；
（三）熟悉国家有关财务会计方面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
（四）具有完成审计业务和确保审计质量的注册会计师；
（五）能认真执行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规定，具有良好的执业质量记录；
（六）会计师事务所指派的财务会计报告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应当具有注册会计师资格，

三年（含三年）以上的执业经验，没有违法、违纪、违反职业道德和重大工作失误的记录；
（七）国家法律法规、规章或规范文件要求的其他条件。
第六条 参加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的限制条件：
（一）审计服务质量评价结果为不合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一定限期内不得参加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审计

选聘工作；
（二）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总所和分所不得同时参与同一标的竞投，只允许确定一个投标人(总所、分所

或总分所联合体)参投同一标的；
（三）依据国家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不符合参加公司财务会计报告审计选聘资格的其他情

形。
第三章会计师事务所的选聘程序
第七条 公司审计委员会负责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工作，并监督其审计工作开展情况。审计委员会应当

切实履行下列职责：
（一）按照董事会的授权制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政策、流程及相关内部控制制度；
（二）提议启动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相关工作；
（三）审议选聘文件，确定评价要素和具体评分标准，监督选聘过程；
（四）提出拟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审计费用的建议，提交决策机构决定；
（五）监督及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
（六）定期（至少每年）向董事会提交对受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履职情况评估报告及审计委员会履行监督

职责情况报告；
（七）负责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董事会授权的有关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其他事项。
第八条 公司审计委员会应当对下列情形保持高度谨慎和关注：
（一）在资产负债表日后至年度报告出具前变更会计师事务所，连续两年变更会计师事务所，或者同一

年度多次变更会计师事务所；
（二）拟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近3年因执业质量被多次行政处罚或者多个审计项目正被立案调查；
（三）拟聘任原审计团队转入其他会计师事务所的；
（四）聘任期内审计费用较上一年度发生较大变动，或者选聘的成交价大幅高于或低于基准价；
（五）会计师事务所未按要求实质性轮换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
第九条 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应当采用竞争性谈判、公开招标、邀请招标以及其他能够充分了解会计师事

务所胜任能力的选聘方式（如单一来源、直接委托），保障选聘工作公平、公正进行。为保持审计工作的连续
性，经股东大会批准同意可以对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续聘，续聘可不进行招标。

（一）竞争性谈判：邀请两家以上（含两家）会计师事务所就服务内容、服务条件进行商谈并竞争性报价，
公司据此确定符合服务项目要求的最优的会计师事务所；

（二）公开招标：通过在公司官网等公开渠道发布招标公告，邀请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投
标的选聘方式；

（三）邀请招标：以投标邀请书的方式邀请三家以上（含三家）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投标的
选聘方式；

（四）单一来源、直接委托：在下列情形下，公司可以邀请某家具备相应资质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商
谈、参加选聘：

1. 只有一家符合条件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供选择；
2. 因发生不可预见的急需或突发性的审计服务事项，无法通过公开选聘方式选聘会计师事务所。
第十条 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一般程序：
（一）审计委员会提出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资质条件、要求，公司开展前期准备、调查、资料整理等工作；
（二）参加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在规定时间内，将相关资料及书面报告报送审计委员会，审计委员会进

行评价审查；
（三）审计委员会审核通过后，拟定承担审计事项的会计师事务所并报董事会；
（四）董事会审核通过，提交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五）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
第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可以通过审阅相关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资料、查阅公开信息或者向证券监管、

财政、审计等部门及注册会计师协会查询等方式，调查有关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诚信情况，必要时应
要求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现场陈述。审计委员会应对是否聘请相关会计师事务所形成书面审核意见，认
为相关会计师事务所不符合公司选聘要求的，应说明原因。审计委员会的调查资料和审核意见应归档保
存。

第十二条 审计委员会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评价要素，至少应当包括审计费用报价、会计师事务所的资
质条件、执业记录、质量管理水平、工作方案、人力及其他资源配备、信息安全管理、风险承担能力水平等。
审计委员会应当对每个有效的应聘文件单独评价、打分，汇总各评价要素的得分。其中，质量管理水平的分
值权重应不低于40%，审计费用报价的分值权重应不高于15%。

第十三条 审计委员会评价会计师事务所的质量管理水平时，应当重点评价质量管理制度及实施情况，
包括项目咨询、意见分歧解决、项目质量复核、项目质量检查、质量管理缺陷识别与整改等方面的政策与程
序。

第十四条 审计委员会评价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费用报价时，应当将满足选聘文件要求的所有会计师事
务所审计费用报价的平均值作为选聘基准价，按照下列公式计算审计费用报价得分：

审计费用报价得分=（1-∣选聘基准价-审计费用报价∣/选聘基准价）×审计费用报价要素所占权重分值
第十五条 董事会对审计委员会审核同意的选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进行审议。董事会审议通过选聘会

计师事务所议案的，按照《公司章程》以及相关制度规定的程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第十六条 根据股东大会决议，公司与会计师事务所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受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

按照《审计业务约定书》的规定履行义务，在规定时间内完成审计业务，不得转包或分包给其他会计师事务
所。

第十七条 审计委员会提出下一年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建议，提交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并提交股东大会
批准后进行续聘。

公司连续聘任同一会计师事务所的最长年限以及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累计实际承担公司
审计业务的最长年限应按照《国有企业、上市公司选聘会计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执行，且须同时
符合《公司章程》中的相关要求。

第十八条 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由于工作变动，在不同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提供审计服务
的期限应当合并计算。

公司发生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分拆上市，为其提供审计服务的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未变
更的，相关审计项目合伙人、签字注册会计师在该重大资产重组、子公司分拆上市前后提供审计服务的期限
应当合并计算。

第四章改聘会计师事务所特别规定
第十九条 当出现以下情况时，公司应当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一）会计师事务所将所承担的审计项目分包或转包给其他机构的；
（二）会计师事务所执业质量出现重大缺陷；
（三）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人员和时间安排难以保障公司按期披露年报信息；
（四）会计师事务所要求终止对公司的审计业务；
（五）会计师事务所情况发生变化，不再具备承接相关业务的资质或能力，导致其无法继续按《审计业务

约定书》约定的内容履行其义务；
（六）其他违反法律、法规和业务约定的行为。
第二十条 除第十九条所述情形外，公司不得在年报审计期间改聘执行会计报告审计业务的会计师事

务所。
第二十一条 审计委员会在审核改聘会计师事务所议案时，应约见前任和拟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对拟

聘请的会计师事务所的执业质量情况认真调查，对双方的执业质量做出合理评价，并在对改聘理由的充分

性做出判断的基础上，发表审核意见。
第二十二条 公司解聘或者不再续聘会计师事务所时，应当在董事会决议后及时通知会计师事务所。

公司股东大会就解聘会计师事务所进行表决时，或者会计师事务所提出辞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可以陈述意
见。公司应当为会计师事务所在股东大会上陈述意见提供便利条件。

第二十三条 会计师事务所主动要求终止对公司的审计业务的，审计委员会应向相关会计师事务所详
细了解原因，并向董事会作出书面报告。公司按照前述规定履行改聘程序。

第二十四条 公司更换会计师事务所的，应当在被审计年度第四季度结束前完成改聘工作。
第五章 信息安全
第二十五条 公司应当提高信息安全意识，严格遵守国家有关信息安全的法律法规，认真落实监管部门

对信息安全的监管要求，切实担负起信息安全的主体责任和保密责任。
第二十六条 公司在选聘时要加强对会计师事务所信息安全管理能力的审查，在选聘合同中应设置单

独条款明确信息安全保护责任和要求，在向会计师事务所提供文件资料时加强对涉密敏感信息的管控，有
效防范信息泄露风险。

第二十七条 公司应督促聘任的会计师事务所履行信息安全保护义务，依法依规依合同规范信息数据
处理活动。

第六章监督处罚及其他
第二十八条 审计委员会应对选聘的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工作开展情况进行监督，履行以下职责：
（一）有关财务审计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执行情况；
（二）有关会计师事务所选聘的标准、方式和程序是否符合国家和证券监督管理部门有关规定；
（三）《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履行情况；
（四）其他应当监督检查的内容。
第二十九条 审计委员会发现选聘会计师事务所存在违反本制度及相关规定并造成严重后果的，应及

时报告董事会，并按以下规定进行处理：
（一）根据情节严重程度，由董事会对相关责任人予以通报批评；
（二）经股东大会决议，解聘会计师事务所造成违约经济损失由公司直接负责人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承

担；
（三）情节严重的，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相应的经济处罚或纪律处分。
第三十条 依据本章规定实施的相关处罚，董事会应及时报告证券监管部门。
第三十一条 公司和受聘会计师事务所对选聘、应聘、评审、受聘文件和相关决策资料应当妥善归档保

存，不得伪造、变造、隐匿或者销毁。文件资料的保存期限为选聘结束之日起至少10年。
第七章附则
第三十二条 本制度所称“以上”、“内”，包含本数；“超过”、“过”、“低于”、“高于”，不包含本数。
第三十三条 本制度未尽事宜按照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执行。若本制度的规

定与相关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相抵触，以法律、法规以及规范性文件、公司章程的规定为
准。

第三十四条 本制度由公司董事会负责修订和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制度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修改时亦同。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8月

证券代码：002285 证券简称：世联行 公告编号：2024-034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

授信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1、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东部支行（以下

简称“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授信期限1年，担保方
式为(1)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2）房产抵押，以位于①全资子公司杭州三
箭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三箭”）持有杭州市西湖区百家园61号1-2幢及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
留下街道百家园路61号土地②成都市青羊区百瑞二路338号3栋4层403-412号/414-428号、5层501-505
号/507-509号/511-519号/521-528号、6层602-604号606-607/609号/611-616号/618-619号/621-628号、7
层702-709号/712-718号/721-728号、10层1008号、12层1203-1216号/ 1219-1228号、13层1302-1316号/1318-1328号单位提供抵押。按照中国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的相关要求，杭州三箭拟与其签署《最高额抵押合
同》，先锋居善拟与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1），先锋居善作为保证人对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
金额预计不超过（含）人民币贰亿元整（实际担保金额将以双方最终确认为准）。2、公司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
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担保方式为由全资子公司深圳先锋居善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连带担保，授信
期限1年。按照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的相关要求，先锋居善拟与其签署《最高额保证合同》（2），先锋居善作为
保证人对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金额预计不超过（含）人民币壹亿元整（实际担保金额将以双方
最终确认为准）。3、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全资子公司为公司向银行
申请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案》，包含以上两家银行的授信担保。表决结果为 11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
权。该议案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1.被担保人名称：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2028号罗湖商务中心12楼3.法定代表人：胡嘉4.注册资本：2,033,579,072元5.成立日期：1993年04月13日6.经营范围：房地产咨询、房地产代理、房地产经纪、物业管理。7.主要财务状况：(单位：人民币万元）

指标名称/期间

资产总额

流动负债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负债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利润总额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023年12月31日/
2023年度

(已经审计）

538,864.07
213,850.18
15,030.00

229,130.61
304,117.45
337,330.28
-27,720.33
-29,561.66

2024年6月30日/
2024年1-6月

(未经审计）

497,012.79
179,716.44

2,100.00
186,423.23
305,636.29
121,581.62

2,875.88
1,518.42

8.主要股东：珠海大横琴集团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股东）
三、《最高额保证合同》（1）的主要内容1.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2.担保的期限：合同项下所担保的债务逐笔单独计算保证期间，各债务保证期间为该笔债务履行期限

届满之日起三年。3.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的本金余额以及主债权发生期间届满之日，被确定
属于合同之被担保主债权的，则基于该主债权之本金所发生的利息（包括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
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行费用等）、因债务人违约而给债权
人造成的损失和其他所有应付费用等，也属于被担保债权，其具体金额在其被清偿时确定。4.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其授权签字人签署并加盖公章之日生效。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2）的主要内容1.担保的方式：连带责任保证。2.担保的期限：《综合授信协议》项下的每一笔具体授信业务的保证期间单独计算，为自具体授信业务
合同或协议约定的受信人履行债务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因法律规定或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约定
的事件发生而导致债务提前到期，保证期间为债务提前到期日起三年。保证人同意债务展期的，保证期间
为展期协议重新约定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如具体授信业务合同或协议项下债务分期履行，则
对每期债务而言，保证期间均为最后一期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三年。3.担保的范围：授信人在主合同项下应向授信人偿还或支付的债务本金、利息(包括法定利息、约定利息
及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实现债权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仲裁费用、律师费用、公证费用、执
行费用等）和所有其他应付的费用。4.合同的生效条件：自双方签署之日起生效。

五、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2024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向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

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关于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公司向中国
银行深圳东部支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贰亿元整，授信期限1年；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行（以下简称“光大银行广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金额为不超过人民币壹亿元整，授信
期限1年。杭州三箭、先锋居善为公司提供担保系为满足公司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额度的需要，杭州三箭、
先锋居善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董事会认为上述担保责任风险可控。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本次杭州三箭、先锋居善为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为人民币30,000万元，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9.86%。加上本次担保金额30,000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实际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32,100万元（全部
为公司向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或并表范围内的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担保），占公司2023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的10.56%。除上述担保事项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无涉及诉讼的对外担保及因担保被判
决败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形。

七、备查文件1.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2.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决议3.《最高额保证合同》（1）4.《最高额抵押合同》
5.《最高额保证合同》（2）
特此公告。

深圳世联行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八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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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是否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是 √否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实施权益分派登记日登记的股份总数为基数，向全

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红利1.60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博士眼镜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丁芸洁

0755-82095801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 2201-02单元

zqswb@doctorglasses.com.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方敏睿

0755-82095801
深圳市罗湖区桂园街道深南东路5016号京基一百大厦A座 2201-02单元

zqswb@doctorglasses.com.cn

300622

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本报告期

600,948,185.65
52,384,653.93
45,867,734.53

134,480,564.40
0.30
0.30

6.43%
本报告期末

1,174,346,714.66
737,864,372.96

上年同期

598,896,173.14
66,567,163.98
62,651,426.01

169,603,047.01
0.39
0.39

9.36%
上年度末

1,121,775,074.61
788,732,464.94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
期增减

0.34%
-21.31%
-26.79%
-20.71%
-23.08%
-23.08%
-2.93%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
度末增减

4.69%
-6.45%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LOUISAFAN
ALEXAN⁃DER LIU
飞 象（杭
州）资 产
管理有限
公司－飞
象尊享私
募证券投
资基金

江西江南
道企业管
理有限公
司

7,601

股 东 性
质

境 外 自
然人

境 外 自
然人

其他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持 股 比
例

22.05%
20.36%

4.95%

2.11%

报告期末表决权
恢复的优先股股
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38,420,935.00
35,491,665.00

8,620,930.00

3,672,439.00

0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28,815,701
26,618,749

0

0

持有特别表决权
股份的股东总数
（如有）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数量

0
0

0

0

项宗尧

杭道夷

张淑林

唐朝阳

中国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国
投瑞银瑞
利灵活配
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
基 金
（LOF）
陈曦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
东参与融资融券业
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
（如有）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境 内 自
然人

1.05%
1.03%
0.96%
0.93%

0.90%

0.88%
ALEXANDER LIU与LOUISA FAN为夫妻关系。

1、公司股东杭道夷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716,200股外，还通过国泰君安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074,000股，实际合计持有1,790,200
股；2、公司股东张淑林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74,658股外，还通过东方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1,499,900股，实际合计持有1,674,558
股；3、公司股东唐朝阳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1,042,604股外，还通过浙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574,300股，实际合计持有1,616,904
股；4、公司股东陈曦除通过普通证券账户持有854,000股外，还通过光大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684,300股，实际合计持有1,538,300股。

1,830,600.00
1,790,200.00
1,674,558.00
1,616,904.00

1,575,445.00

1,538,300.00

0
0
0
0

0

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0
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1、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60,094.82万元，同比增长0.34%；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5,
238.47万元，同比减少21.31%；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4,586.77万元，同比

减少26.79%。

2、报告期内，在公司股东的大力支持和公司管理层的带领下，公司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和行业号召，坚持

“稳中求进、稳中提质”的发展总基调，贯彻“差异化品牌定位、标准化门店运营、专业化视光服务”的经营思

路，实施“精耕核心区域、线上线下并举”的营销策略，结合新零售消费场景的变化趋势，紧跟流量变迁趋势，

构建全渠道、全品类、全覆盖的多元化销售服务模式；同时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创造数字化协同价值，进一步

提升核心竞争力。公司重点开展了以下工作：

（1）拓展线下销售渠道，精准门店品牌定位，开展多元化营销；

（2）完善电商新零售渠道，提升消费者触达能力，加快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3）优化升级产品结构，提高功能性镜片渗透率，持续探索智能眼镜赛道；

（4）数字化赋能人才管理，重视人才队伍建设，增强企业文化引领力。

3、报告期内，公司新开门店 28家，其中直营门店 19家，加盟店 9家；关闭门店 13家，其中直营门店 13
家，加盟店0家。截至2024年6月30日，公司共有门店530家，其中，直营门店501家，加盟店29家。

4、报告期内，公司未发生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报告期内具体经营情况详见《2024年半年度报告》。

博士眼镜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二四年八月二十七日

一、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投

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电话

办公地址

电子信箱

民德电子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陈国兵

0755-86329828
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区中区科技园
工业厂房25栋1段5层（1）号

ir@mindeo.cn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杨佳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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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元）

本报告期

160,919,890.88
-7,704,440.92
-8,017,076.77
20,569,936.70

-0.0448
-0.0448
-0.67%

本报告期末

1,687,607,500.90
1,123,282,567.91

上年同期

183,203,644.29
13,680,571.08
11,825,793.99
37,542,518.13

0.0792
0.0792
1.17%

上年度末

1,762,251,656.83
1,165,509,639.17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12.16%
-156.32%
-167.79%
-45.21%

-156.57%
-156.57%

减少1.84个百分点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4.24%
-3.62%

3、公司股东数量及持股情况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许香灿

许文焕

易仰卿

黄效东

新大陆数
字技术股
份有限公
司

黄强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境内自然
人

持股比
例

12.83%
12.51%
9.59%
7.49%

6.86%

4.40%

14,924

持股数量

21,959,737.00
21,408,351.00
16,416,971.00
12,822,107.00

11,740,617.00

7,531,485.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
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00
16,056,263.00
12,312,728.00
9,616,580.00

0.00

0.00

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质押

质押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持有特别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总数（如
有）

数量

0
9,902,085.00
3,560,000.00
2,926,000.00

0

0

0

罗源熊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前海
开源公用
事业行业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

谢刚

邹山峰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
股 东 情 况 说 明（如
有）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2.74%

2.32%

2.24%
1.78%

许香灿先生和许文焕先生系父子关系，合计持有公司25.34%的股权，为公司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公司股东谢刚除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0股，还通过长城证券公司信用交易
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3,839,508股，实际合计持有3,839,508股。

4,688,172.00

3,966,804.00

3,839,508.00
3,050,982.00

4,688,172.00

0.00

0.00
3,050,982.00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680,000.00

0

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是 √否

4、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5、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6、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一）经营情况

本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主要来源于信息识别及自动化产品业务和半导体业务。报告期内，公

司实现总营业收入16,091.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228.38 万元，同比减少12.16%；实现归属上市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770.44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2,138.50万元，同比减少156.32%；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2,
056.99 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1,697.26 万元，同比减少45.21%。

报告期内，公司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2,138.50万元，同比减少156.32%，主要原

因系：（1）条码识别设备业务保持良好增长势头，国内和海外业务的收入和利润相比上年同期均实现两位数

增长；（2）半导体市场有所回暖，联营企业晶睿电子外延片销量较上年同期大幅增长，但销售价格尚未恢复

到上年同期水平，毛利率同比下降，以及计提员工股权激励费用等，导致净利润同比上年下滑明显；同时，联

营企业广芯微电子与芯微泰克均处于产能爬坡阶段，收入规模较小，且今年开始计提固定资产折旧费用，因

此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由此导致公司按权益法核算的长期股权投资收益较上年同期明显减少；（3）全资子

公司泰博迅睿电子元器件客户结构及代理产品调整，且受电芯价格波动及下游市场需求低迷影响，泰博迅

睿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4）受（6英寸）晶圆代工产能迁移影响，功率半导体设计公司广微集成销

售收入和净利润较上年同期减少。

（二）其他重要事项

1、为有效维护广大股东利益，增强投资者信心，本报告期内，公司启动实施了两轮股份回购，其中首轮

的3,000万元回购已于4月份完成，并全部注销用于减少公司注册资本，第二轮回购计划为3,000万元-6,000
万元，目前正在实施中。

2、本报告期内，为进一步提升公司核心竞争力，增强对核心战略资产的掌控力度，公司于年初启动收购

丽水市绿色产业发展基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丽水绿色基金”）和丽水市高质量绿色发展产业基金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丽水高质量基金”）持有的广芯微电子部分股权，其中与丽水绿色基金9.8361%股权转让协议，

以及丽水高质量基金0.9197%股权转让协议已签署完成，以招拍挂的形式参与收购丽水绿色基金4.9180%
股权转让事项签订收购意向书，目前政府方面正在推进招拍挂工作，上述交易全部完成后，公司将持有广芯

微电子50.1%的股权。


